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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行事曆 97.07.01～97.08.30üüüü  

97.07.11 組織運作小組暨政策倡議小組討論會議。 

97.07.14 參與第五屆兩岸四地啟智服務研討會，並發表

「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社會參與的實踐」。 

97.07.19 召開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並組成「實務

倡議小組」。 

97.07.21 住盟雙月刊第二期發刊。 

97.07.30 參與智總「推展心智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會議。 

97.08.18 拜訪中華民國啟智協會，商議辦理「住宿服務

發展之趨勢與準備研討會_第二階段」。 

97.08.28 參與智總「推展心智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會議。 

97.08.29 住盟「住宿服務發展之趨勢與準備研討會_第

二階段」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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ῂ  иṹ 

實務工作人員觀摩交流活動 心得調查 
ѝ/ᴰ еԚṶ  

今年四、五月間，住盟與心路特別發起「成年心智

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方案實務工作人員觀摩交流計

畫」，此次有 6 個機構開放觀摩，15 位報名參與，其中

完成電訪 13 位 (1 位連繫不上，1 位已離職)，而有 4

位因故無法出席。 

特別感謝辛苦安排接待的台北第一、台北心路、新

竹仁愛、苗栗幼安、台南德蘭、高雄心路夥伴們，這是

第一次全台跨機構間的觀摩學習活動，大家無私的分享

和虛心的學習，一起為提升身心障礙機構的住宿服務品

質而努力。為了使這樣的交流學習能獲得更大的效益，

住盟進行後續電訪調查工作，針對參與者提出六個問

題，整理如下： 

一、當初參與觀摩交流活動的期待是什麼？ 13 位

參與者答覆整理： 

1. 因本身職務需要多觀摩學習以取長補短。 

2. 了解不同機構、不同地方辦理的情形及差異。 

3. 了解軟、硬體的操作方式。 

4. 學習如何安排住民生活作息，回歸社區正常生

活。 

5. 學習方案計畫，實務面及行政面。 

6. 了解住民的管理方式及如何相處。 

7. 了解教養院和社區居住的差異，以及社區居住

的未來趨勢。 

二、此次觀摩是否符合期待？以 9 位參與觀摩者

之答覆，5 位認為符合期待，3 位認為尚可，1 位認為

有落差。 

綜合其對三、此次觀摩的感想？分析，認為尚可者

之原因為和本身機構相較：南北城鄉差異大、住民障礙

的輕重度不同，因此所觀摩的內容無法應用到本身現有

實務上；認為有落差者之原因為原本期待觀摩到特殊衝

突、突發狀況的處理，以及方案計畫的學習等，但此次

觀摩接待並未刻意安排這部分的說明。 

4 位因故無法出席者，其中 2 位因機構臨時有要事 

不克前往；1 位不清楚聯繫方式，錯失觀摩機會；1 位

則因此次主辦單位要求日後參與者單位須配合開放觀

摩，擔心本身機構暫不便開放，於是缺席。 

四、本身機構是否開放觀摩？如果不便開放，主

要困難(或考量)點是什麼？13 位參與者答覆，有 4 位所

屬單位已於此次開放觀摩，4 位所屬單位同意未來可開

放，5 位認為尚不便開放，因為機構剛辦理社區居住服

務一年左右，尚未成熟，須經內部討論等。 

五、希望住盟在行政上提供哪些協助？13 位參與

者答覆，其中 3 位沒意見，10 位意見主要有如下三點： 

1. 第一線人員較不會主動聯繫，請住盟協助聯繫

好並安排交通、伙食及住宿。 

2. 多舉辦類似觀摩活動或實務操作課程。 

3. 行政管理細節如收費等問題，不知是否方便

問，建議受訪單位能多主動說明。 

六、其他建議需要改進的地方。主要期望住盟能

關注相關政策如：向內政部爭取提高補助費用、對未來

政策不確定，服務是否能持續，請住盟多關切。 

許多參與者會提到因城鄉差距，影響到居住空間的

安排，以及日常交通、購物、休閒的資源運用，這部分

佔實務工作很大比例，此次觀摩雖無法直接運用到本身

實務，但也深受衝擊，如看到偏遠地區機構如何克服困

難，或市區機構如何運用整合資源等。在住民障礙輕重

度的差異比較，參與者也感受到生活輔導員(保育員)的

耐心和創意，譬如召開家庭會議、訓練重度住民折好衣

服等家務，挑戰一般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務。 

大家都期待類似活動多舉辦，不管是課程還是實地

參訪，電訪過程中也發現實務工作者求知、求進步的自

我要求，甚至對專業不足的焦慮，住盟將持續辦理相關

活動，讓社區居住服務能幫助更多身心障礙者及其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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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辦理一開始報名就大爆滿，原訂 80 位

名額，報名超過 120 位，期間工作人員還情商報名超

過 2 位的機構酌刪出席人數，沒想到辛樂克颱風來攪

局，更沒想到的是當天出席率還是達 9 成！ 

研討會一開始由桃園愛家胡主任帶來國內外方舟

的居住服務經驗分享，現場還請心路邱淑絹專員臨危受

命擔任影片同步翻譯，在影片的帶領下了解國外方舟的

居住服務精神、環境規劃及住民情況，胡主任也分享國

內執行的困難和差異，和許多台灣教會團體辦理的機構

現場心得交流；原訂第二場春暉鄒主任演講，因春暉傳

出颱風災情，不得不臨時取消；於是接著由住盟理事長

李牧師帶來專題回應，從歐洲的發展歷程分析台灣居住

服務該努力的重點原則，以及面臨的挑戰。這些精彩內

容，住盟均已 PO 在網站上，歡迎下載瀏覽。 

下午由兩位機構大家長仁愛啟智晨曦學園陳寶珠

主任及聖心教養院劉院長帶來精彩的演講，以自身經驗

提醒大家機構轉型時該注意的問題。寶珠主任以「舊酒

裝新瓶的挑戰」道盡教養院轉型的辛苦，並一一條列相

關法規限制及和內政部溝通的經過，顯然仍存在很多未

知的挑戰；劉院長從克服萬難的籌設硬體設備到面對新

法的否定所遭遇的衝擊，幽默的院長讓這些大問題看似

一笑置之，其實多少辛酸只有箇中機構才能體會。 

最後研討會進行綜合座談，討論將在 97 年度機構

聯繫會報向內政部陳情建言的連署書內容及相關意

見，此次連署由住盟及中華民國啟智協會共同發起，提

出三點疑問和要求，請內政部回應，莫讓身心障礙機構

不知未來該何去何從？(文轉 P4～5) 

   

 

 

雖然風雨造成交通不便，大家依然

出席踴躍。 

逐條討論連署內容，集合眾人智慧，

讓訴求更完整。 

左起寶珠主任、胡淑春主任、王秉哲

理事長、李崇信理事長帶領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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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2 期第 5 版文》 

3、 依據法律、國際人權憲章、宣言及標準，政府

有責任保護、執行及確保智障者的公民權，其

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益，以及其基本

自由。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護智障者在未得到他

/她能力所能理解下與被告知下，免於醫療及

科學實驗，或免於任何形式的暴力、虐待、歧

視、隔離、烙印、剝削、酷刑、不人性及不恰

當的被對待或處罰。 

4、 人權是不可被分割的、是通用的、是相互依賴

及相互關聯的，因此促成最大可能的生理與心

理健康的權益及福祉也是和其他公民權、政治

權、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及基本自由權是

相互連結的。智障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健康

權益的落實須建構在完全社會融合（full social 

inclusion），適當的居住與生活標準以促使得以

接受融合教育、參與就業及使用社區服務。 

5、 a). 所有的智障者都是完整公民，在法律之前

都是平等的，在尊重他/她的個別差異性及

個人的選擇下，權益的落實是其法定權益。 

b). 智障者的平等權利因此不只是機會，在他/

她的選擇下，同時也包括制定適當的法

案、正面行動、居住與支持。政府必須承

諾上述的權利是存在的，及可用的以及依

據智障者的需求、自由及被告知下，他/她

可以愉快的使用適當的服務。 

c). 為了尊重智障者的人權及其基本自由，必

須促使其可以完全與社區融合；因此，所

有的智障者都必須得以接受教育、訓練和

權益義務有關的資訊。 

6、a). 智障者如同其他人一樣有權利選擇他/她的

生活，即使是他/她有困難針對他/她的喜

好，比較正面的選擇和決定，針對他/她的

成長、關係及社區參與自己做選擇、溝通，

如同落實 5b，智障者應該在被支持下以及

在和他/她溝通和被尊重下做選擇。因此，

針對那些有困難獨立做選擇及決定的智障

者，法律及政策應該要促進及確認這些智

障者是被支持下做選擇；政府應該提供相

關服務及必須的支持以促使智障者對其生

活做有意義的選擇。 

   b). 沒有任何理由使智障者因為他/她的障礙沒

有能力做選擇；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為

了保障智障者的合法權益，在法律下其自

我選擇可以被拒絕。這種拒絕接受他/她的

選擇只是短時間的，而且必須是在獨立的

及勝任的權益代理人的確認下。 

c). 一個獨立及有能力的政府當局，必須竭盡所

能在證據支持下，尋找可以代理智障者執

行決策之人，即便該位決策代理人也需要

足夠且適當的支持。而政府當局在整個過

程中，都必須給予協助與引導，包含個人

有關的權利：主張、被傾聽、呈現證據、

找尋專家為其言行佐證、由智障者指名一

位或多位信賴的他人為其代表(此人能被充

分告知相關訊息)、對其聽到的任何證據提

出質疑、對任何不利的發現要求上訴。任

何決策代理人，都必須考量智障者的喜

好，致力設身處地以智障者的立場做出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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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意（Agree） 

7、 支持及維護智障者的權利，宣導此保障智障者

權利及基本自由的國際人權宣言，宣誓及標

準；並且促進或發展此宣言，將這些權利整合

到國家相關政策、法案及計畫。 

8、 經由智障者、家人及其社會網絡與社區的參

與，支持、促進及執行智障者進一步的社會融

合 與 參 與 。    因 此 ，「 我 們 」 蒙 特 婁

PAHO/WHO 智障者會議呼籲 

三、 呼籲(Call Upon) 

9、a). 確認智障者在社會是完整公民。 

   b). 在國家及國際法案下，政府有義務確認及保

護智障者的權益；智障者本人參與發展及評估

與他們相關的法案、政策或計畫，並且確認有

足夠的經濟及行政資源可以落實這些法案。 

   c). 政府要促使智障者得以與社會融合，以研

究、立法、行政配套措施及教育方法等落實。 

   d). 政府應提供社區、智障者及其家人各種支

持，以落實智障者的權益及促進和強化智障者

的相關組織。 

   e). 政府應該發展及執行人權教育、訓練、及資

訊方案給智障者。 

10、各種社會及公民實踐者 

   a). 主動參與尊重、促進及保護智障者的人權及

基本自由。 

   b). 經由創造及社會開放和非烙印化的維護，積

極保護智障者的尊嚴、生理、道德及心理的完

整與發展。 

11、智障者及其家人 

   a). 認知智障者和所有的人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

和自由；他們有法律權益保障及獲得法律訴

訟相關的有用資源，在法庭上其權利可以免

於被侵犯；而這是依據國家與國際法。 

   b). 確認智障者有參與國內和他們相關的各種法

案、政策及計畫的發展，包括上述這些評估

工作。 

   c). 和國內、國際、政府、非政府障礙組織合作，

以促使整合及強化國家與國際的障礙者基本

權利的促進和維護。 

12、國際組織 

   a). 整合智障者在其分類方案上、工作上及發展

上，回應智障者及其家庭得需求和聲音；以確

認智障者的權利得以落實。 

   b). 和政府、智障者、非政府組織合作，包括資

源及技術性的協助，促使此宣言的目標，包括

支持障礙者完全參與社會及社區服務的整合

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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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社會住宅主要是由當地政府與住宅協會共

同管理。地方政府主要是透過 ALMOs1進行管理，而住

宅協會則包含了合作住宅﹑非營利住宅協會與私人企

業，數量如下﹕ 

 

管理單位性質 數量（戶） 

地方政府 2,087,456 

非營利組織 1,938,615 

 

長期房價的揚升以及貸款的低利率，促使房屋價

格不斷上漲，而薪資所得卻無法跟上此漲幅，以致有愈

來愈多的人，無力在房屋市場購屋。事實上，以英格蘭

來說，2005 的房價是較 1997 年多了 156%，但薪資所

得卻只多了 35%。儘管對房子有高需求，但房屋的供

給卻未增加，加上民眾所得受限，若沒有相關財物補

助，是無法在市場購得房屋，因此有相當多的比例轉向

申請社會住宅。以英格蘭來說，從 2001 年的 1,039,265

戶，到 2006 年 1,634,301 戶，近五年來等待社會住宅

的名單成長約近 60%。英格蘭政府需要每年建蓋

70,000 戶新的社會住宅，其中 50,000 戶作為租賃，另

外 20,000 戶作為販售，然而，2005-2006 年之間，新

建的社會住宅卻不到 40,000 戶。 

儘管如此，英格蘭的房屋自有率將近 70%，而英

國其他地方甚至高於 70%，但在大城市，例如倫敦，

住宅自有率就偏低，因此仰賴私人與社會住宅市場房屋

的租賃，尤其是房價上漲，有愈來愈多的人轉向租房子 

而非購屋，尤其是年輕人，他們擁有住宅的的時間也在 

延後。就社會住宅來說，在 1980 年代，英格蘭有三分

                                                      
1
 ALMOs, armôs-length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之一的房屋屬於社會住宅，然而由於新蓋房屋速度過

慢，加上販售既有的社會住宅2，以致社會住宅的數目

不斷減少，1979-2006 年之間，英格蘭賣出 1,648,421

戶社會住宅，單 2006 年，英格蘭地方政府就賣出

26,654 戶。社會住宅售出的速度幾乎是新建房屋的二

倍。 

 

政府已經承諾，到 2016 年以前，每年要新蓋

240,000 戶。2007 年出版的 Hill Review 就建議﹕ 

1. 政府應該花更多的心思在現有的社會住宅上， 

2. 支持不同收入家戶所組成的社區， 

3. 改善現有住家環境及提昇住戶所得，  

4. 提出不同居住型態的選擇。 

社會住宅的發展，需要政府資源挹注，及住宅與財

務雙重的規劃補助，如此，才能達到讓每個人都有適居

的住所之目標。 

 

參考資料：http://www. cecodhas.org 

（本文若有不正確或需澄清之處，歡迎來函指正與說

明，謝謝！ taiwan.living@msa.hinet.net） 

 

 

                                                      
2
 Right to Buy，購置社會住宅可有折扣，從早期 50%，到 2006

年則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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